
系課程委員會 104-1 學期第 3 次通訊投票暨院課程委員會第 2 次通訊投票紀錄 
  

通訊投票期間：104 年 12 月 7 日下午 14 時 00 分至 12 月 9 日下午 4 時止。 

通訊投票通知對象： 

（一）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共 13 位（名單如下） 

曾宛如教授、王泰升教授、陳自強教授、黃銘傑教授、林仁光教授、張文貞教授、沈冠伶教授、

陳昭如教授、王皇玉教授、林明昕副教授、周漾沂副教授、研究生學會代表、系學會代表 

（二）院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共 18 位（名單如下） 

曾宛如教授、王泰升教授、陳自強教授、王文宇教授、林仁光教授、許士宦教授、張文貞教授、

沈冠伶教授、陳昭如教授、王皇玉教授、林明昕副教授、周漾沂助理教授、黃瑞明律師、邱琦法

官、李家慶律師、法研所學會代表、科法所研究生學會代表、系學會代表 

通訊投票結果： 

系課程委員會：投票截止共 5 位委員回覆同意，0 位回覆不同意，8 位未回覆。 

院課程委員會：投票截止共 8 位委員回覆同意，0 位回覆不同意，10 位未回覆。  

紀錄：王鍾菁助教 
 

【討論事項】 

第一案：104-2 學期陳○○老師新開「全球競爭與歐盟法思維（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

European Union Law）」通識課程同意案 

說 明： 

一、陳○○老師自 104‐2 學期起，原新開共同選修「全球競爭與歐盟法思維（Global 

Competitiveness and European Union Law）」之課程，擬改申請新開通識課程。 

二、依本校共同教育中心通識課程開授規定，需以「申請新開通識課程」方式辦理：經系

(所)、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，提送共同教育中心審議，相關實施辦法與審查作業要點如

附件 1.2.3。 

三、檢附陳○○老師通識課程開授申請表，「全球競爭與歐盟法思維」為一學期二學分之通識

課程，該課程同時為系所選修課程。是否同意？請   討論。 

決  議：未通過。 

 


